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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4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徵求書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為推動科研領域之性別主流化，特規劃「性別與科

技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徵求，歡迎有興趣及符合本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申請資格者，經由申請機構提出個別型或整合型研究計畫。 

    本計畫目的在增進科技領域之性別相關議題研究，不僅關注女性、生理性

別（男女）及社會性別的議題，更涵蓋對所有多元性別族群（LGBTI+）與權

益的重視，以促進科技研究的創新發展，更有利於性別平等；在研究過程中，

納入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檢視科技領域現有觀點及內涵，提出具

性 別 內 涵 之 科 技 創 新 研 究 。（ 性 別 化 創 新 概 念 請 參 考 ：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typeN/872694a2-2bd6-492e-bd13-

8fd759f4a565?l=ch） 

壹、徵求重點主題 

    114年度計畫徵求研究主題如下： 

一、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評估之性別研究（重點代號：L01） 

    網路大數據與人工智能（AI）科技已逐漸介入並主導人類生活，舉凡食衣

住行之網路搜尋與應用，皆仰賴機器從海量數據中進行演算與學習以提供（或

主導）人類使用。然而，AI 海量數據來自人類社會，故也隱含當前社會體制

結構與社會權力關係的現狀；任由機器盲目運算的結果，很可能再製社會中的

不平等，包含性別歧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德國聯邦經濟合作

及發展部（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與全球

平等技能聯盟（EQUALS Skills Coalition）亦於 2019年 5月共同發表報告書，

提出對當今 AI科技隱含性別偏見的擔憂。因此，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的性別

研究，以及所衍生而來的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等問題，成為迫切且嚴肅的研究

課題。例如：1. 進行我國資通科技大數據應用之性別分析，探討數據蒐集與

應用是否符合性別平等原則；2. 研發具自我檢測功能之機器學習策略，如檢

視篩選剔除含性別偏見與歧視之文字、圖片與數據；3. 探討所有性別群眾在

近用、學習或參與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和高科技

領域的狀況；4. 資訊通訊科技使用者及使用行為之性別分析，如：手機使用、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typeN/872694a2-2bd6-492e-bd13-8fd759f4a565?l=ch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typeN/872694a2-2bd6-492e-bd13-8fd759f4a565?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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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平台、網路遊戲等各類網路應用；5. 研析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現象，並研

提相關因應與防治策略。 

二、性別友善之科研機構與職場（重點代號：L02） 

針對科技研究與學術領域的制度、機構與工作環境，從性別角度重新檢視

並提供建議，特別鼓勵由各學術領域或職場之視野，進行性別觀察與剖析並提

出可能之相關策略。例如：1. 探討科技文化中的性別議題，檢視與揭露各類

科研機構組織文化的性別盲或性別偏見，如個別學科機構在人際互動、專業操

作或教學方式中可能存在的性別成見與期待；2. 研議促進科研學術機構性別

平等工作職場之政策方向或良好做法；3. 檢視科研學術領域內的性別組成、

合作網絡與分工模式，包括不同學科領域之研究團隊組成、期刊發表合作、學

術論文引用等實作之性別分析；4. 檢討科研學術領域的水平與垂直性別隔離

現象，探討性別隔離的原因、意涵與有效改善策略。 

三、促進健康之性別研究（重點代號：L03） 

    健康研究與性別平等關係密切，新興發展的性別醫學除了進行各種疾病

的性別差異分析，亦強調生物醫學與社會文化脈絡存在緊密的交互影響。性別

與健康的各學門與跨學門硏究，皆應重視性別、族群、年齡、階級、性取向等

因素交織性的影響。例如：1. 探討多元族群（含原住民、新住民）及不同年

齡婦女生育健康議題，或與婦女相關之常見或特殊疾病研究；2. 國際組織或

會議，如 CEDAW 公約、WHO 等已納入之性別相關健康議題；3. 於已發展

的研究中，重新納入不同性別數據與分析的疾病研究；4. 性別少數族群

（LGBTI+）在醫護體系中相關治療、照護、醫工器材設計研發之研究；5. 引

進國際經驗降低婦女生產疼痛之政策與技術研究；6. 縮短男女預期健康壽命

差異之政策研究；7. 生殖醫學之性別研究；8. 其他健康、疾病、醫療與照護

議題之性別醫學研究。 

四、性別敏感之空間、設計或科技創新（重點代號：L04） 

    針對我國國民工作及居住之生活空間、交通建設與環境發展或科技創新

議題，納入性別敏感之科技研發主題，正視使用者需求並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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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 對所有性別身分認同者友善的實質空間與生活環境之科技創新；2. 

了解女性、特殊需求者、鄉村地區、經濟弱勢居民近用科技、交通或各類基礎

設施之機會與需求，研發改善弱勢者生活與發展機會的簡單科技或通用設計；

3. 有關身心障礙女性與社會、科技環境之相關議題研究；4. 進行災害防治與

重建、環境永續發展之性別化貢獻評估研究等；5. 研發具性別敏感之科技創

新技術（產品），如因應男女方向感之差異，在智慧行動系統（如車行導航系

統）功能性各有需求等。 

五、強化性別友善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重點代號：L05） 

    為延緩老化與預防失能，目前政府日益重視資源投入提供公共支持，使高

齡者能健康在地老化，有效減輕家庭照顧負擔，在此過程中，如何強化性別友

善與將多元性別的需求納入提供高齡者資源與支持的考量，亦是我國重要性

別平等課題之一。此外，將共融世代納入性別平等研究與實踐中，有助於不同

世代與性別間建立協作、平等的社會結構，並促進整體社會發展與科技創新。

例如：1. 了解與研發提高各性別高齡者使用科技產品之機會、能力與策略，

並促進年輕世代參與支持高齡者的數位學習；2. 結合性別平等與跨世代支持，

減輕照護壓力，促進高齡友善社會。 

六、科技文化、科技應用、科學知識之性別議題研究（重點代號：L06） 

    從科技文化、科技應用與科學知識等面向，探討其中影響性別與權力關係

不平等之成因，及強化女性與多元性別族群（LGBTI+）於科研領域之領導決

策與經驗傳承，並提供具體改善建議。例如：1. 探討科技知識生產中的性別

議題，如研究選題、研究設計、樣本選取、概念使用、結果詮釋等方面是否強

化性別二分，再製二元性別偏見或性別刻板印象；2. 探討科技知識應用與評

估中的性別議題，如評估研究結果之應用與影響是否再製性別二分之偏見或

性別刻板印象；3. 開發設計具性別敏感的科學技術、教材或教學方法；4. 探

討性別、知識與權力之關係，如以性別角度進行科技史之批判研究。 

七、提升女性經濟與社會力（重點代號：L07） 

    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有助於提升女性經濟地位及國家經濟力，但受婚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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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女性面對職場與家庭間的平衡，或是擔負的社會責任等，致女性勞

動力有早退情形，探討如何營造性別友善職場、改善就業與福利制度等策略，

以提升各領域及不同處境女性之經濟賦權，並促進女性社會力。相關研究主題

例如：1. 觀察女性在勞動市場面臨之困境及限制；2. 研議對於提升女性經濟

賦權及社會力之政策方向與建議。 

八、其他相關主題（重點代號：L08） 

其他具挑戰性、攸關社會經濟發展全球競爭力，與族群（含原住民、新住

民）相關之新議題。例如：提升弱勢處境之性別化創新、與性別相關之科技與

產業政策方向探討、社會經濟環境建構、資源調配、關鍵成功因素評估，以及

短、中、長程推動標竿模式及方法研究等。 

貳、計畫申請 

一、 計畫書內容 

(一) 具體說明依據之理論觀點與計畫議題之相關性。 

(二) 具體說明研究之特色或原創性。 

(三) 詳述研究設計、方法、相關工具及其依據。 

(四) 若研發新的研究工具，需規劃檢測工具信效度之方法；若為開發新課

程，需提供評鑑課程品質的方法與依據。 

二、 計畫類型 

本計畫可以｢個別型｣或｢整合型｣提出；如以整合型提出者，請注意： 

(一) 整合型計畫宜注重跨領域整合科技、人文及性別等不同領域研究人員

所共同進行之研究。 

(二) 以整合型提出之計畫必須包含 3個或以上之子計畫，子計畫各自分別

撰寫計畫書，分別提出申請。 

(三) 總計畫主持人應同時主持 1件子計畫，並將總計畫內容與經費一併於

子計畫書中提出。 

(四) 屬於同一組整合型計畫之各子計畫，必須隨總計畫投至相同之學術處

（學門）（自然處、工程處、生科處、人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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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子計畫間之整合及關聯程度，為整合型計畫審查重點之一。 

三、 重點代號（如｢壹、徵求重點主題｣所列者） 

請於申請計畫名稱末尾加括號標出，計畫與徵求重點主題扣合程度，納

入審查參考。例如：「促進健康之性別研究（L03)」。 

參、 相關注意事項 

一、 申請方式與申請期限：請至本會線上申辦系統製作申請書，並由線上提

出申請，於 114年 2月 27日(星期四)前由申請機構備函檢附相關申請文

件函送本會，逾期不予受理。 

二、 計畫執行期間：114年度計畫自 114年 8月 1日開始執行，依審查結果

核定執行年限，至多 3年。 

三、 計畫類別：於線上申辦系統製作申請書時，請於「計畫類別」項勾選

「E.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四、 計畫歸屬學術處及學門代碼：請依研究計畫主題與內容，自各學術處中

選擇最適合者，如下： 

計畫類別 計畫歸屬 學術處 學門代碼 

請一律勾選 

「E.性別與科

技研究計畫」 

請依計畫主題與

內容，自學術處

中選擇最適合者 

自然處 M98 

工程處 E24 

生科處 B905012 

人文處 請勾選議題所屬學門及其

次領域（整合型計畫請勾選

同一學門代碼） 

五、 計畫相關表格：依本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及各學術處規範填寫。 

六、 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 

(一) 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

胞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因

重組相關實驗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

請同意書；涉及基因轉殖田間試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

及動物實驗者，應檢附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第二級以

上感染性生物材料試驗者，應檢附相關單位核准文件。核准文件未能

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並於 6個月內補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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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文件。 

(二) 本會人文處之研究計畫涉及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介入、互動之

方法、或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

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索活動者，應於計畫執行前繳

交已送研究倫理審查之證明文件。 

七、 本計畫列入本會研究型計畫件數之計算額度。 

八、 申請本計畫未獲審查通過者，恕不受理申覆。 

九、 成果考評：獲核定補助之計畫，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配合本會規劃，參

與年度計畫成果發表。 

十、 成果公開：獲核定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應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 3 個月

內至本會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研究成果報告除國家核心科技研

究計畫外，完整報告應立即公開。但涉及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其他智慧

財產權或論文尚未發表者，得延後公開，最長以計畫執行期滿日起算 2年

為限，惟情形特殊報經本會同意者，不在此限。其延後公開完整報告者，

應繳交可立即公開之精簡報告。延後公開期限期滿後，完整報告將自動公

開。 

十一、 本計畫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列為科研資料開放示範案例，於計畫執

行期滿後，經徵詢計畫主持人同意，公開研究資料(如訪談大綱、問卷

題目等)。 

十二、 計畫主持人申請資格及其餘規定，請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有關徵求書內容疑問，請洽各學術處承辦人： 

(一) 自然處 吳貞儀科技研發管理師：(02)2737-8011；wujy29@nstc.gov.tw 

(二) 工程處 文端儀副研究員：(02)2737-7940；dywen@nstc.gov.tw 

(三) 生科處 蔡晏櫻科技研發管理師：(02)2737-7172；

yenyingtsai2024@nstc.gov.tw 

(四) 人文處 李佩珊助理研究員：(02)2737-7971；pslee@nstc.gov.tw 

十四、 有關電腦系統操作問題，請洽本會資訊客服專線： 

0800-212-058、(02)2737-7590~2。 

 


